
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健翔桥校区物业(非办公区域)服务项目

更正公告

一、项目基本情况

原公告的采购项目编号：XHTC-FW-2025-2145

原公告的采购项目名称：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健翔桥校区物业(非办公区域)服务项目

首次公告日期：2025 年 11 月 17 日

二、更正信息

更正事项：□采购公告 ■采购文件 □采购结果

更正内容：

一、更正前：

第五章 采购需求

二、商务要求 3、付款条件：

（1）履约保证金：合同签订后 7 日内，中标人应当按照合同总金额的 10%先行向采购人

提供履约保证金，服务当年每次季度考评结果为“优秀”时，采购人无息向中标人退还履约保

证金总额的 10%，采购人在本项目服务期结束，验收合格后将剩余部分的履约保证金无息返还

中标人。

（2）物业服务费用实际支付金额，根据服务报价，按实际提供服务时间进行折算。

（3）采购人根据季考评结果分四次支付服务费用，前三次支付节点为自合同签订生效之日

起每三个月支付合同总额的 25%，第四次支付节点为本项目服务期结束且验收合格后，将合同

剩余款项全部付清。

（4）由于本合同价款 100%来源于政府财政性拨付，合同约定的付款时间以财政性资金实际

到位为前提，如因采购人财政性资金未到位导致采购人无法按前述付款时间节点支付款项，中

标人应同意待采购人财政性资金到位后，且满足前款约定的付款条件时，采购人按工作程序支

付。

（5）其他约定

鉴于本合同项下的服务内容在履行过程中可能因实际需求、项目条件或其他不可预见因素

而有所增减，双方特此约定以实际发生为准。

更正后：

第五章 采购需求

二、商务要求 3、付款条件：



（1）履约保证金：合同签订后 7日内，中标人应当按照合同总金额的 10%先行向采购人

提供履约保证金，服务当年每次季度考评结果为“优秀”时，采购人无息向中标人退还履约保

证金总额的 10%，采购人在本项目服务期结束，验收合格后将剩余部分的履约保证金无息返还

中标人。

（2）合同价款的支付：

2.1 合同签订后，上半年采购人根据每季度考评结果服务费用按季度支付，下半年根据考

核结果进行支付。

2.2 物业服务费用实际支付金额，根据服务报价，按实际提供服务时间进行折算。

（3）特别约定

由于本合同价款 100%来源于政府财政性拨付，合同约定的付款时间以财政性资金实际到

位为前提，如因采购人财政性资金未到位导致采购人无法按前述付款时间节点支付款项，中标

人应同意待采购人财政性资金到位后，且满足前款约定的付款条件时，采购人按工作程序支付。

（4）鉴于本合同项下的服务内容在履行过程中可能因实际需求、项目条件或其他不可预

见因素而有所增减，双方特此约定以实际发生为准。

二、更正前：

第六章 拟签订的合同文本

合同资料表 付款方式：

（1）履约保证金：合同签订后7日内，中标人应当按照合同总金额的10%先行向采购人提

供履约保证金，服务当年每次季度考评结果为“优秀”时，采购人无息向中标人退还履约保证

金总额的10%，采购人在本项目服务期结束，验收合格后将剩余部分的履约保证金无息返还中

标人。

（2）物业服务费用实际支付金额，根据服务报价，按实际提供服务时间进行折算。

（3）采购人根据季考评结果分四次支付服务费用，前三次支付节点为自合同签订生效之

日起每三个月支付合同总额的25%，第四次支付节点为本项目服务期结束且验收合格后，将合

同剩余款项全部付清。

（4）由于本合同价款100%来源于政府财政性拨付，合同约定的付款时间以财政性资金实

际到位为前提，如因采购人财政性资金未到位导致采购人无法按前述付款时间节点支付款项，

中标人应同意待采购人财政性资金到位后，且满足前款约定的付款条件时，采购人按工作程序

支付。

（5）其他约定

鉴于本合同项下的服务内容在履行过程中可能因实际需求、项目条件或其他不可预见因素



而有所增减，双方特此约定以实际发生为准。

更正后：

第六章 拟签订的合同文本

合同资料表 付款方式：

（1）履约保证金：合同签订后 7 日内，乙方应当按照合同总金额的 10%先行向甲方提供

履约保证金，服务当年每次季度考评结果为“优秀”时，甲方无息向乙方退还履约保证金总额

的 10%，甲方在本项目服务期结束，验收合格后将剩余部分的履约保证金无息返还乙方。

（2）合同价款的支付：

2.1 合同签订后，上半年甲方根据每季度考评结果服务费用按季度支付，下半年根据考核

结果进行支付。

2.2 物业服务费用实际支付金额，根据服务报价，按实际提供服务时间进行折算。

（3）特别约定

由于本合同价款 100%来源于政府财政性拨付，合同约定的付款时间以财政性资金实际到

位为前提，如因甲方财政性资金未到位导致甲方无法按前述付款时间节点支付款项，乙方应同

意待甲方财政性资金到位后，且满足前款约定的付款条件时，甲方按工作程序支付。

（4）鉴于本合同项下的服务内容在履行过程中可能因实际需求、项目条件或其他不可预

见因素而有所增减，双方特此约定以实际发生为准。

三、更正前：

第六章 拟签订的合同文本

8.2 分期支付

（1）履约保证金：合同签订后 7 日内，中标人应当按照合同总金额的 10%先行向采购人

提供履约保证金，服务当年每次季度考评结果为“优秀”时，采购人无息向中标人退还履约保

证金总额的 10%，采购人在本项目服务期结束，验收合格后将剩余部分的履约保证金无息返还

中标人。

（2）物业服务费用实际支付金额，根据服务报价，按实际提供服务时间进行折算。

（3）采购人根据季考评结果分四次支付服务费用，前三次支付节点为自合同签订生效之

日起每三个月支付合同总额的 25%，第四次支付节点为本项目服务期结束且验收合格后，将合

同剩余款项全部付清。

（4）由于本合同价款 100%来源于政府财政性拨付，合同约定的付款时间以财政性资金实

际到位为前提，如因采购人财政性资金未到位导致采购人无法按前述付款时间节点支付款项，

中标人应同意待采购人财政性资金到位后，且满足前款约定的付款条件时，采购人按工作程序



支付。

（5）其他约定

鉴于本合同项下的服务内容在履行过程中可能因实际需求、项目条件或其他不可预见因素

而有所增减，双方特此约定以实际发生为准。

更正后：

第六章 拟签订的合同文本

8.2 分期支付：

（1）履约保证金：合同签订后 7 日内，乙方应当按照合同总金额的 10%先行向甲方提供

履约保证金，服务当年每次季度考评结果为“优秀”时，甲方无息向乙方退还履约保证金总额

的 10%，甲方在本项目服务期结束，验收合格后将剩余部分的履约保证金无息返还乙方。

（2）合同价款的支付：

2.1 合同签订后，上半年甲方根据每季度考评结果服务费用按季度支付，下半年根据考核

结果进行支付。

2.2 物业服务费用实际支付金额，根据服务报价，按实际提供服务时间进行折算。

（3）特别约定

由于本合同价款 100%来源于政府财政性拨付，合同约定的付款时间以财政性资金实际到

位为前提，如因甲方财政性资金未到位导致甲方无法按前述付款时间节点支付款项，乙方应同

意待甲方财政性资金到位后，且满足前款约定的付款条件时，甲方按工作程序支付。

（4）鉴于本合同项下的服务内容在履行过程中可能因实际需求、项目条件或其他不可预

见因素而有所增减，双方特此约定以实际发生为准。

相关修改按此执行，其余不变，特此公告。

三、其他补充事宜

本公告同时在中国政府采购网（http://www.ccgp.gov.cn）、北京市政府采购网

（http://www.ccgp-beijing.gov.cn/）上发布。

公告期限：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1个工作日。

四、凡对本次公告内容提出询问，请按以下方式联系。

1.采购人信息

名 称：北京信息科技大学

地 址：北京市昌平区太行路 55 号

联系方式：杨老师 010-82426861

2.采购代理机构信息



名 称：新华招标有限公司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莲花池东路 39 号西金大厦八层

联系方式：张际阳 010-63905975（项目问询）、刘云霞 010-63905951、赵浩

010-63905960 zhaohao@xhtc.com.cn（报名、保证金、发票咨询）

3.项目联系方式

项目联系人：张际阳

电 话：010-63905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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